
附件3

陕西省重点商标行政保护工作指引

（试行）
为深入贯彻落实《陕西省知识产权强省建设纲要（2021—2035年）》《陕西省人民政府国家知识产权局共建西部示范知识产权强省实施方案》，提升陕西商标品牌保护服务能力，促进商标品牌战略深入实施，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商标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商标法实施条例》及相关法律法规，结合本省实际情况，特制定本指引。

第一条 本指引所称“重点商标”，是指在陕西境内登记注册或者经营的企业（组织）、自然人持有的，在陕西享有较高知名度，具有较大市场影响力，容易被侵权，需加强保护的注册商标。本指引适用于所有符合条件的注册商标。

第二条 陕西省知识产权局负责重点商标保护名录（以下简称名录）的制定、管理和更新工作，确保名录的有效性和及时性。陕西省知识产权局可以根据需要委托第三方机构开展相关工作。

第三条 省知识产权局负责名录的制定、发布、更新和管理工作，与相关部门的协作与协调，加强与省外知识产权管理部门合作，建立完善名录互认和协同保护工作机制。

检察、发改、工信、公安、农业农村、商务、文化旅游、国资、市场监管、版权、林业、海关等相关部门，协同知识产权局加强重点商标的协同保护。

各级知识产权管理部门应当加强重点商标保护。
第四条 符合以下条件的注册商标，可以纳入名录：

1.经行政程序认定的驰名商标。

2.被认定为“中华老字号”、“陕西老字号”的商标。

3.三年内遭遇严重侵权或抢注，需要重点保护的商标。

4.遭遇境外商标抢注，需要重点支持海外维权的商标。

5.符合本省产业发展导向重点扶持、培育的商标。

6.享有较高知名度和市场影响力的本省商标。

7.其他需要加强保护的商标。

第五条 省知识产权局根据实际情况，将符合条件的商标纳入名录。

商标权利人可以提出申请，经所在市（区）知识产权管理部门初审后，提交省知识产权局审核纳入目录。

县级以上政府部门，省级单位、行业协会或社会组织，重大活动（项目）举（承）办者等主体推荐符合条件的商标，由省知识产权局审核后纳入名录。

第六条 商标权利人申请纳入名录时，应提交以下材料：

1.申请书；

2.商标注册证明；

3.商标权利人主体资格证明文件；

4.商标知名度、市场影响力、易受侵权等符合纳入条件的证明材料；

5.其他需要提交的材料。

 采取推荐方式纳入名录的，商标专用权人还需向省知识产权局提交推荐函。

第七条 省知识产权局每一年公布对申请材料开展集中审核的时间，并对申请材料集中审核。各级审核、推荐部门应在该时间段向省知识产权局报送审核材料，逾期将放入下一审核阶段处理。

经推荐方式申请纳入保护名录的，推荐单位应当审核申请材料的真实性。省知识产权局可委托相关市（区）知识产权管理部门审核。

商标权利人申请纳入名录的，各市（区）知识产权管理部门应当在收到申请后三十个工作日内完成审核工作，提出审核意见。申报材料需要补正的，知识产权管理部门应当一次性书面告知商标专用权人限期予以补正；逾期未补正的，视为放弃纳入名录。
对通过审核的，省知识产权局适时纳入名录；不符合纳入条件的，市（区）知识产权管理部门应当退回申请并书面告知理由。
第八条 名录实行动态管理，省知识产权局应根据商标保护的需要和实际情况，适时调整和更新名录。

第九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省知识产权局应及时将相关商标移出名录：

1.因提交虚假材料或其他不正当手段被纳入名录的。

2.商标权利人的商标被无效、撤销或注销的。

3.商标权利人存在严重违法失信行为的。

4.其他应当移出名录的情形。

第十条 省知识产权局建立名录信息共享平台，相关部门及时更新和共享名录信息，每年适时发布名录，并公告纳入、移出名录的情况，确保信息透明和公开。

纳入名录的商标专用权人不得将“重点商标”或者“重点商标保护名录”等字样用于商品、商品包装或者容器上，或者用于广告宣传、展览以及其他商业活动中。
本条规定适用于服务商标。

各级知识产权管理部门应加强对名录中商标的保护力度，通过快速维权机制、侵权查处快速反应机制等方式，组织开展专项保护执法行动。

第十二条 名录中的商标遭受他人恶意抢注或侵权时，各级知识产权管理部门应提供法律指导和支持，协助商标权利人维护自身权益。省知识产权局将视情争取国家知识产权局的支持。

在重大舆情和危机事件中给予重点关注和指导。

省知识产权局为名录中商标的国际注册和保护提供专家顾问咨询、法律政策解读、信息收集发布、风险提示、人员业务培训、海外维权等服务。
第十三条 知识产权管理部门应加强与法院、检察、公安、商务、文化旅游、海关、市场监管、版权等部门的协作，建立和完善重点商标的协同保护工作机制，形成保护合力。

各级知识产权管理部门应当充分发挥跨地区知识产权行政保护协作机制的作用，主动开展跨地区跨省市商标侵权执法保护协作，提升对纳入名录商标的保护效能。
各级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应当加强对侵犯名录中注册商标专用权行为的监督检查，并将查处侵犯名录中的注册商标专用权行为列为知识产权执法专项行动的重要内容。

第十四条 本指引由陕西省知识产权局负责解释。

第十五条 本指引自印发之日起试行，有效期两年。



